
第五屆觀塘區議會  

文化、康樂及體育事務委員會轄下  

2019/20 年度互助委員會／業主立案法團／業主委員會撥款申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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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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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紀要  

 

 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出席會議，並表示秘書處較早前收到潘任惠珍委

員的缺席通知，請各位備悉。  

 

2 .  主席表示，本年度的互助委員會、業主立案法團及業主委員會的撥

款申請將由文化、康樂及體育事務委員會轄下的審核工作小組負責審核。



 

2 

 

在審核申請時，相關的分區委員會主席及當區區議員已獲邀請列席是次會

議。  

 

3 .  主席提醒在席委員須按《區議會常規》第 4 8 條所載的規定申報利

益，並在審核開始前交回利益申報表格，所有作出利益聲明的個案均會記

錄在本會議摘要內。如任何委員未能遵守常規所載有關申報利益的規定，

可遭區議會告誡或譴責，該等告誡或譴責均須記錄在案。  

 

4 .  委員就本年度的申請所作的申報利益如下：  

 

團體名稱  申報委員  擔任職位  利益申報級別  

曉麗苑業主立案法團  蘇麗珍  主席  第三級  

 

5 .  主席按財務及行政委員會文件第 1 5 / 20 17 號中處理利益申報的三級

制安排，作出以下裁決：  

 

5 . 1 以下委員需於討論相關申請時避席：  

 

曉麗苑業主立案法團  蘇麗珍  

 

6 .  是次審核會議共批出 18 8 項申請，撥款總額為 1 , 39 8 , 626 元。審核

結果將會送交文化、康樂及體育事務委員會的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，才能

正式生效。  

 

7 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1 時正結束。  

 

 

觀塘區議會秘書處  

2 0 19 年 5 月       

 


